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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編導蔡玉
玲透過特區政府運輸署網上系統 「查冊」 ，調查
「7．21事件」 涉事車輛車牌，她因查閱車主資料時
涉嫌作虛假陳述被捕，被控兩項明知而作出虛假陳
述，裁判官裁定她兩項罪名成立，罰款6000港元。
惟蔡玉玲不服定罪上訴，被高等法院駁回後，再上訴
至終審法院。

蔡玉玲要求終院釐清的法律觀點是：運輸署署長
是否有權基於申請人並非與 「交通及運輸的事宜有
關」 ，而拒絕向申請人發出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若
署方有權拒絕，那該如何詮釋 「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
宜」 ，是否包括申請人針對或涉及車輛在道路上的使
用而作出的新聞調查。

終審法院5日頒下書面裁決，裁定蔡玉玲上訴得
直，撤銷其定罪及刑罰。判詞指，政府的查冊申請表
格用字不清晰，或令蔡玉玲誠實地誤信新聞工作符合

「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事項」 用途。又指出，蔡玉玲
所選的 「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 必須理解為涵
蓋任何其他與交通或運輸有關事務，沒理由排除真誠
的新聞調查在外，故其申請查冊的陳述不是虛假。

確保基本法在港有效履行實踐
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見記者時表示，香港

是法治社會，特區政府會按法律行事，就終審法院裁
決，聯同運輸署、運輸及物流局會、律政司詳細研究
判詞，改進車牌查冊程序和指引，以符合裁決要求。
而其他部門的類似查冊安排，特區政府會按同樣精神
處理。

李家超指出，這次裁決反映香港的公正司法制度
和法治精神，確保基本法在香港有效履行實踐。同
時，裁決亦顯示司法制度公平公正，以及香港對法治
精神尊重。

終審法院日前裁定，製作有關
元朗 「7．21事件」 專輯過程中查
冊被控 「虛假陳述」 的前港台《鏗
鏘集》編導蔡玉玲上訴得直，撤銷
控罪。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對此表
示，特區政府會研究判詞，改進車
牌查冊程序和指引。他指出，這次
裁決反映香港司法制度的公平公
正，以及對法治精神的重視及尊
重。

香港新聞業界希望有關部門擬
定清晰 「查冊」 指引，便利業界工
作。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終審法院前日頒下書面裁決，一致裁定蔡玉玲上訴得直，撤銷其
定罪及判罰。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表示，特區政府會研究終審法院的判詞，改
進車牌查冊程序和指引。

特首：研改進車牌查冊程序和指引
蔡玉玲案裁決 反映香港司法公正尊重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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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終審庭公布判
詞指出，根據對《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規
例》（第374E章）第4（2）條的正確詮釋，隱含的
意思是申請人查冊必須向運輸署署長提交某種形式
的申請以取得證明書，而因為車輛登記細節可能包
括個人資料，署長本身有責任管理資料並將濫用風
險降至最低，才要求申請人說明申請的用途相關，
故裁定就申請用途而作出的陳述屬要項。

判詞指出，鑒於申請表格上訂明廣泛整體申請
用途，即 「與交通及運輸事宜有關的事務」 ，因此
申請選項 「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 必須被理
解為涵蓋任何其他與交通或運輸事宜有關的事務，
沒有明確理由限制為申請者本人使用車輛作交通或
運輸相關的事宜。加上按照免受可疑刑罰原則，和
言論及新聞自由受憲法保護，終審庭認為沒有理由
將真誠的新聞調查──針對車輛的註冊車主與其車

輛使用與某罪行有可能關聯──排除在 「其他有關
交通及運輸的事宜」 以外，裁定上訴人關於申請證
明書用途的陳述不屬於虛假陳述。

判詞又指，因為 「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
宜」 的一詞既不清晰也不明確，考慮到媒體和新聞
機構申請及獲發證明書的數量，上訴人作為記者很
可能誠實地錯誤相信其新聞工作用途包含在 「有關
交通及運輸的事宜」 內。下級法院推斷上訴人明知
而作出虛假的陳述，對上訴人造成實質及嚴重的不
公，裁定上訴人在陳述其申請證明書用途時明知而
作出虛假陳述並非不可抗拒的推論。

判詞指，雖然下級法院指申請用途屬要項的決
定正確，惟上訴人就涉案車輛使用進行的新聞調查
確屬 「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 此一廣泛概括
類別，故上訴人陳述既非虛假，亦非明知虛假，故
終審庭一致裁定上訴人上訴得直，撤銷各項定罪。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行政會
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終審法院
的裁決已經確認傳媒 「查冊」 包含在 「其他
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 中，足以確保傳媒
報道是充分的 「查冊」 理由，而並非現時的
法例或 「查冊」 選項不完善，因此特區政府
毋須修例或改動 「查冊」 表格。他同時強
調，裁判結果再一次證明，在 「一國兩制」
下，特區司法獨立乃毋庸爭議之事實。

倡申請表格加入「新聞採訪」選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陳勇指

出，探尋事實真相是媒體的責任，今次終審法

院裁決結果顯示香港的司法獨立受到保障，這
是對美西方近年來不斷抹黑香港法治及自由的
有力反擊。裁決結果亦向世界有力證明，香港
對維護法治及新聞自由的決心。

曾在新聞界工作的立法會議員陳凱欣認
為，終審法院判詞清晰指明因新聞報道而 「查
冊」 的合理性。今次案件的發生，也反映了現
行 「查冊」 標準的不清晰，急需完善。她建議
特區政府研究在 「查冊」 申請表格中加入 「新
聞採訪」 選項，或留出空間供申請人填寫申請
原因。她同時強調，報道真相是記者的使命，
但也需要遵守法律，不能濫用權利進行 「起
底」 ，影響他人正常生活。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本港新聞
業界強調， 「查冊」 是傳媒報道的常用手法，
事件反映特區政府需即時檢討 「查冊」 指引，
保障公眾知情權。

冀政府提供清晰指引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郭一鳴表示，

該案件在審理過程中，對於 「查冊」 的定義和
適用範圍一直存在爭議，而終審法院的裁決結
果表明，傳媒報道是 「查冊」 的合理理由。他
強調， 「查冊」 是傳媒報道的常用手法，事件
反映特區政府需即時檢討 「查冊」 指引，在避
免他人濫用的同時，充分保障公眾知情權。他
還表示，今次判決肯定了新聞自由，亦彰顯司
法獨立精神。

有資深新聞界從業員表示， 「事實是神聖
的」 ，新聞報道必須尊重事實， 「查冊」 有助
進一步查證事實，多年來自己亦通過 「查冊」
發掘出不少重要報道，但近年因該案而只能停
止查冊。他希望有關方面可提供清晰指引，令
傳媒可合理合法善用 「查冊」 ，做好報道工
作。

此外，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前日在歡迎
終審法院的裁決時亦強調，新聞工作者對涉及
公眾利益的社會事件進行偵查報道，是職責所
在，本港的言論、出版及新聞自由，受基本法
保障，促請政府理順目前新聞界使用的相關
「查冊」 ，包括車牌 「查冊」 等的查證方式，
定出更清晰的指引，以便利新聞界的採訪工
作。

湯家驊：裁決確認新聞屬查冊理由 毋須修例

新聞界促即時檢討查冊指引

終審判詞：沒理由排除真誠的新聞調查

禁制令無損言論自由監控日本排核污 食品安全嚴把關

龍眠山

日本政府不顧本國民眾和國際社會
的強烈反對，最快於下月向太平洋排放
福島核電站的核污水，充分暴露其極度
自私的本質，不惜以鄰為壑，嚴重威脅
海洋生態和人類健康安全，可以說是與
全人類為敵。對於日方一意孤行，特區
政府和社會各界除了要堅定站在國際道
義一邊，予以譴責和抵制，更要持續而
嚴密監察日本食品和海洋生態，必要時
採取果斷措施，有效保障市民健康。

日 本 福 島 第 一 核 電 站 在 2011 年
「3．11」大地震中發生核洩漏，東電其
後用大量海水冷卻熔化的核反應堆，這
些污水被放入儲存罐中，多年累積下
來，核廢水已達130多萬噸。日本政府
處理核廢水有多項選擇，例如將之長期
密封儲存，埋入地下，或待其自然衰變
後再處理。然而，日本政府捨正途而弗
由，決意直接向太平洋排放，這是成本
最低的做法，也是最不負責任的做法。
核廢水含有大量放射性物質，排放後將
污染附近的海洋生物，有研究指出，大
約七年至十年後，全球海洋生態都無法
幸免，並通過食物鏈，危害全人類。

日本政府為了排核污水，採取了很

多掩耳盜鈴的手段，譬如詭稱核污水經
過 「處理」 後已經安全，不會造成生態
災難云云。日本早前舉行G7峰會期間
更提供福島食品，企圖讓與會的大國領
袖為其排核污水 「背書」 ，當時已遭到
德國環境部長的 「打臉」 。事實上，不
管日本如何鼓舌如簧，如何搞小動作，
都掩蓋不了核廢水有害的事實，也蒙騙
不了全世界的人民。

日本民眾團體近日發起 「東京行
動」 ，強烈抗議日本政府和東電公司強
行推進核污水排放計劃。日本傳媒紛紛
發表評論，指出核污水對人體健康的影
響疑雲未消，在安全性得到充分確認和
建立起嚴格監察體系之前，不應該強行
推進排海計劃。國際社會強烈敦促日方
採取負責任行動。多國專家指出，核污
水排海計劃不是日方的私事，而是關乎
全球公眾健康的重大問題，太平洋不是
日本傾倒核污水的下水道。太平洋島國
論壇期間，有專家尖銳指出，日本排海
計劃在技術上落後於時代，在生態倫理
上不正當，敦促 「日方三思而後行」 。
斐濟代總理卡米卡米加反問，如果經過
「處理」 的核廢水如此安全，日本為什

麼不在自己的國家、在本國農業等領域
利用這些核廢水？可謂一針見血。

國際原子能機構近日召開理事會，
中方代表嚴厲批評日本無視本國國民及
世界各國的合理關切，強行排放核污水
是極不負責任，是將核事故污染風險轉
移到鄰國及周邊環境，進而導致全世界
及全人類受到二次傷害。中國代表了國
際正義之聲，體現了大國責任。反觀美
國，則是處處替日本開脫。

日本是港人的熱門旅遊目的地，日
本食品在香港很受歡迎，日式食肆大行
其道，亦正因為此，香港市民更有責任
與國家、國際社會一起，堅決反對日本
的核污水排海計劃，也必須高度關注特
區政府如何為食品安全把關。

特區環境及生態局官員日前回應立
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如果日本一意孤
行，香港會收緊日本進口食物管制，特
別是涉及福島附近地區的水產品。食物
安全專員也指出，政府有跨部門工作
組，已加強人手嚴陣以待，並購買新設
備增加檢測能力。必須指出，沒有什麼
比健康更重要，大家期待特區政府採取
果斷行動，切實保障港人食品安全！





前天，港台前編導蔡玉玲車
牌查冊案在終審法院上訴得直；
昨日，律政司向高等法院申請禁
制令，禁止以任何形式傳播 「港
獨」 歌曲《願榮光歸香港》，這
看似獨立的兩件事其實有着內在
的關聯，反映了一個清晰的事
實：言論自由受到法律保障，但言
論自由不能超出法律規定的邊界。

「願榮光」 出現於2019年修例
風波期間，被黑暴分子、 「港
獨」 勢力和外部勢力所推崇，視
之為所謂香港 「國歌」 ，實質就
是分裂國家，違反香港國安法彰
彰明甚。香港運動健兒近年出境
參賽期間，曾多次發生錯播國歌
事件，也反映了其惡劣影響。在
落實香港國安法近三年後的今
天， 「願榮光」 仍然在網絡平台
大量存在，這是絕不正常的，律
政司要求高院頒下禁制令，禁止
這首歌曲以任何形式在任何網絡
平台傳播，不僅完全有必要，也
體現對香港國安法和基本法的尊
重，是法治的應有之義。

終 審 法 院 對 蔡 玉 玲 案 的 裁
決，則向國際社會發出了清晰的
聲音：在香港，言論和新聞自由
受到法律的堅實保障。行政長官
李家超昨日表示，終院裁決反映
香港的公正司法制度和法治精
神，確保基本法在香港有效履行
及實踐。他還表示，運輸及物流
局將詳細研究判詞，改進車牌查
冊的程序和指引，以符合裁決要
求，政府會認真跟進有關工作。
至於涉及其他部門的查冊安排，
政府亦會作出審視，以改進工
作。

這些年來，反中亂港勢力千
方百計攻擊香港國安法，抹黑國
安法 「紅線不清晰」 、香港 「一
國兩制」 不再云云，但謊言經不
起事實的檢驗。香港必須堅定維
護國家安全，凡是觸及國安底線
的行為，有關部門必須嚴正執
法。國家安全的基礎築得越牢，
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
自由包括新聞自由，
越能得到保障。


